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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
遊
前
事
先
規
劃
投
保
旅
行
平
安
保
險

不
少
民
眾
利
用
暑
假
出
遊
，
金
管
會
提
醒
民
眾
，
規
劃
出
國

旅
遊
時
，
除
安
排
旅
遊
行
程
、
蒐
集
旅
遊
資
訊
及
準
備
各
項
旅

遊
用
品
外
，
可
於
出
發
前
事
先
規
劃
投
保
旅
行
平
安
保
險
，
讓

旅
遊
期
間
的
保
障
更
為
周
延
。
投
保
方
式
除
可
透
過
保
險
公
司

各
種
通
路(

含
網
路
投
保)

外
，
亦
可
直
接
於
機
場
之
保
險
公
司

櫃
檯
投
保
。

金
管
會
提
醒
消
費
者
，
旅
行
平
安
保
險
是
提
供
被
保
險
人
於

保
險
契
約
有
效
期
間
內
，
因
遭
受
意
外
傷
害
事
故
致
其
身
體
蒙

受
傷
害
而
致
殘
廢
或
死
亡
之
保
障
。
另
外
，
為
避
免
在
國
外
旅

遊
受
傷
或
生
病
就
醫
造
成
龐
大
醫
療
費
用
支
出
，
國
人
可
視
需

要
投
保
傷
害
醫
療
保
險
或
海
外
突
發
疾
病
醫
療
保
險
，
並
事
先

瞭
解
所
購
買
之
保
險
是
否
附
帶
提
供
海
外
急
難
救
助
服
務(

包
含

緊
急
醫
療
諮
詢
、
安
排
就
醫
、
轉
送
回
國
醫
療
等
項
目)

，
於
旅

遊
期
間
獲
得
周
延
保
障
。
惟
各
公
司
提
供
之
商
品
保
障
內
容
不

一
，
金
管
會
提
醒
民
眾
在
投
保
前
應
詳
加
注
意
保
障
內
容
及
範

圍
，
以
免
事
後
衍
生
爭
議
，
並
依
自
身
需
求
規
劃
購
買
適
足
之

旅
行
平
安
保
險
保
障
，
以
因
應
旅
遊
中
之
相
關
風
險
。
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無
肇
事
理
賠
保
費
減

費
優
惠
尚
未
適
用
於
﹁
機
車
﹂

金
管
會
為
鼓
勵
並
減
輕
遵
守
交
通
安
全
規
則
駕
駛
人
的
負

擔
，
於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費
率
表
明
定
無
肇
事
理
賠
紀
錄
之

汽
車
車
主
於
次
年
續
保
時
，
可
享
有
保
費
減
費
優
惠
。

前
項
保
費
減
費
優
惠
措
施
尚
未
適
用
於
﹁
機
車
﹂
，
主
要
考

量
避
免
造
成
全
體
機
車
車
主
負
擔
增
加
，
因
為
﹁
機
車
﹂
基
本

保
險
費
率
低
、
異
動
率
大
，
經
費
率
精
算
統
計
後
，
若
機
車
比

照
辦
理
將
造
成
作
業
執
行
成
本
大
幅
增
加
，
機
車
之
保
險
費
須

提
升
。
金
管
會
表
示
，
依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肇
事
等
級
係
數

表
規
定
，
第
一
次
新
投
保
或
無
承
保
紀
錄
的
車
主
，
以
第
四
等

級
計
費
，
若
前
一
年
度
無
肇
事
紀
錄
者
，
續
保
時
以
前
一
年
費

率
等
級
減
一
級(

第
三
等
級)

計
算
，
亦
即
基
本
純
保
費
調
降

十
八
％
，
以
此
類
推
，
最
高
減
費
至
第
一
級
，
即
基
本
純
保
費

調
降
三○

％
；
前
一
年
有
肇
事
紀
錄
者
，
若
理
賠
一
次
，
續
保

時
以
前
一
年
費
率
等
級
加
三
級(

第
七
等
級)

計
算
，
即
基
本
純

保
費
調
升
三○

％
，
理
賠
二
次
則
加
六
級
，
以
此
類
推
，
最
高

加
費
至
第
十
等
級
，
亦
即
基
本
純
保
費
調
升
六○

％
。

為
確
保
民
眾
權
益
，
金
管
會
自
二○

○

七
年
起
委
託
財
團
法

人
保
險
事
業
發
展
中
心
強
制
車
險
資
訊
作
業
中
心
檢
核
保
險
公

司
強
制
車
險
保
費
計
算
之
正
確
性
，
並
將
檢
核
結
果
納
入
強
制

車
險
差
異
化
管
理
機
制
。
如
民
眾
對
於
強
制
車
險
費
率
計
算
仍

有
疑
慮
，
可
逕
洽
其
所
投
保
的
保
險
公
司
或
中
華
民
國
產
物
保

險
商
業
同
業
公
會
詢
問
，
以
維
護
自
身
權
益
。 

欠
稅
得
由
第
三
人
提
供
財
產
作
為
擔
保
以

塗
銷
禁
止
處
分
登
記

  

財
政
部
北
區
國
稅
局
表
示
：
轄
內
A
公
司
負
責
人
甲
君
來
電

詢
問
，
A
公
司
滯
欠
營
所
稅
，
近
日
遭
該
局
函
請
地
政
機
關
就

該
公
司
名
下
不
動
產
辦
理
禁
止
處
分
登
記
，
因
前
項
不
動
產
已

向
銀
行
抵
押
貸
款
，
為
避
免
銀
行
降
低
對
該
公
司
債
權
信
用
評

價
而
影
響
資
金
週
轉
，
得
否
以
甲
君
名
下
無
設
定
抵
押
權
之
不

動
產
為
擔
保
標
的
，
請
求
塗
銷
禁
止
處
分
登
記
？

熱
門
發
燒
理
財
、
生

活
等
相
關
議
題
，
都

將
在
財
經
新
聞
一
一

呈
現
。

整
理
／
公
關
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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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
局
指
出
：
按
財
政
部
一
九
八
二
年
一
月
十
九
日
台
財
稅
第

三○

三
九
七
號
函
釋
規
定
，
納
稅
義
務
人
欠
繳
應
納
稅
捐
，
經

稅
捐
稽
徵
機
關
依
稅
捐
稽
徵
法
第
二
四
條
第
一
項
規
定
，
就
其

不
動
產
通
知
有
關
機
關
為
禁
止
處
分
登
記
後
，
欠
稅
人
申
請
由

第
三
人
提
供
相
當
欠
稅
額
之
不
動
產
作
為
擔
保
，
以
塗
銷
原
禁

止
處
分
登
記
者
，
如
第
三
人
提
供
之
財
產
擔
保
，
足
以
保
全
欠

繳
稅
捐
，
可
以
照
辦
。
本
案
甲
君
所
提
供
不
動
產
經
審
酌
後
，

其
價
值
如
足
資
保
全
A
公
司
全
部
欠
繳
稅
款
，
則
於
辦
竣
甲
君

所
提
供
擔
保
品
之
抵
押
權
登
記
後
，
該
局
即
得
函
請
地
政
機
關

塗
銷
A
公
司
不
動
產
之
禁
止
處
分
登
記
。

該
局
進
一
步
說
明
：
甲
君
提
供
之
不
動
產
擔
保
標
的
，
原
則

上
土
地
按
公
告
土
地
現
值
加
二
成
、
房
屋
按
稅
捐
稽
徵
機
關
核

計
之
房
屋
現
值
加
二
成
估
價
，
惟
甲
君
如
認
估
價
偏
離
市
場
行

情
，
得
另
主
動
提
示
足
資
認
定
不
動
產
時
價
之
資
料
及
證
明
文

件
，
供
該
局
查
明
屬
實
後
核
實
認
定
。

地
中
海
食
物  

防
失
智

全
球
平
均
每
三
秒
就
有
一
人
罹
患
失
智
症
，
研
究
證
實
，
地

中
海
飲
食
可
預
防
失
智
。
輔
仁
大
學
營
養
科
學
系
主
任
駱
菲
莉

建
議
大
家
就
地
取
材
，
利
用
當
令
在
地
蔬
果
、
全
榖
、
虱
目
魚
、

台
灣
鯛
、
苦
茶
油
等
在
地
食
材
烹
調
，
不
必
遠
走
地
中
海
就
能

吃
到
健
康
。
台
灣
在
地
的
油
菜
籽
油
、
芥
花
油
、
花
生
油
、
芝

麻
油
、
苦
茶
油
等
，
富
含
單
元
不
飽
和
脂
肪
酸
。

駱
菲
莉
提
醒
，
紅
肉
盡
量
以
雞
肉
、
魚
肉
等
白
肉
替
代
，
別

忘
記
吃
雞
蛋
及
乳
製
品
，
可
適
量
飲
用
紅
酒
，
攝
取
紅
酒
多
酚
。

她
舉
例
，
早
餐
可
吃
糙
米
稀
飯
配
煎
魚
，
外
食
族
可
選
全
麥
三

明
治
配
鮮
奶
，
午
、
晚
餐
主
食
以
全
穀
類
為
主
，
增
加
多
種
顏

色
的
蔬
菜
，
吃
水
果
代
替
喝
果
汁
。

研
究
估
算
，
單
以
地
中
海
飲
食
控
制
食
物
攝
取
，
預
防
失
智

機
會
達
四
成
；
輔
以
運
動
、
學
習
、
社
交
等
腦
部
刺
激
，
則
可

預
防
失
智
達
八
成
。
耕
莘
醫
院
永
和
分
院
運
動
治
療
師
吳
孟
恬

也
建
議
，
運
動
習
慣
應
從
年
輕
開
始
培
養
，
多
做
負
重
及
有
氧

運
動
，
每
次
運
動
三
十
分
鐘
。

隨
意
變
更
要
保
人
小
心
涉
及
贈
與

近
來
各
式
金
融
商
品
推
陳
出
新
，
民
眾
投
資
方
式
多
元
，
有

人
偏
愛
購
買
保
險
商
品
，
但
是
保
險
繳
費
期
間
動
輒
長
達
一
、

二
十
年
，
難
免
因
資
金
調
度
或
個
人
因
素
而
變
更
要
保
人
。
財

政
部
南
區
國
稅
局
特
別
提
醒
，
一
旦
將
要
保
人
變
更
他
人
，
會

被
認
為
是
移
轉
保
單
利
益
，
屬
於
贈
與
行
為
，
若
當
年
度
贈
與

財
產
總
值
累
計
超
過
二
二○

萬
元
，
應
注
意
辦
理
贈
與
稅
申
報
，

以
免
遭
補
稅
處
罰
。

該
局
近
日
查
核
一
案
例
，
納
稅
義
務
人
甲
君
早
年
購
買
多
張

保
單
，
已
持
續
繳
納
多
年
，
於
二○

一
三
年
間
將
名
下
保
單
之
要

保
人
、
受
益
人
均
變
更
為
其
子
乙
君
，
並
改
自
乙
君
銀
行
帳
戶
轉

帳
繳
納
保
費
。
查
得
變
更
生
效
日
保
單
價
值
為
五○

○

萬
元
，
甲

君
漏
未
申
報
，
經
依
法
補
稅
處
罰
，
已
全
數
繳
納
完
畢
。

保
單
是
具
有
財
產
價
值
的
權
利
，
民
眾
如
有
變
更
要
保
人
情

事
，
應
向
保
險
公
司
查
明
變
更
日
保
單
價
值
，
如
超
過
贈
與
稅
免

稅
額
者
，
在
未
經
檢
舉
或
查
獲
前
，
應
儘
速
向
國
稅
局
自
動
補
報

並
補
繳
稅
款
，
以
免
被
查
獲
，
不
但
要
補
稅
，
還
要
受
罰
。


